立法會十三題：有關元朗南生圍傾倒填泥物料事宜
＊＊＊＊＊＊＊＊＊＊＊＊＊＊＊＊＊＊＊＊＊＊ 

　　以下為今日（二月四日）在立法會會議上何俊仁議員的提問和環境局局長邱騰華的書面答覆：

問題：

　　據報，近月有人在元朗南生圍一幅具保育價值的政府土地上非法傾倒廢物及物料，但有關政府部門卻沒有即時阻止該等活動。有環保人士懷疑有人希望藉填土破壞有關土地的生態價值，以期有關的更改土地用途申請較容易獲批。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政府接獲有人在「自然保育區」或「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的政府及私人土地上非法傾倒廢物或物料的投訴數目，以及當中已處理、尚未處理、已提出檢控及涉案人士被定罪的個案各有多少；

（二）　過去五年，有多少個位於「自然保育區」地帶而其環境受到非法傾倒或填土活動所破壞的地段、該等地段的所在地點、各政府部門就每個該等地段發出的恢復原狀通知書的數目，以及該等通知書所載列的要求（包括有關人士須採取的行動）為何；

（三）　過去五年，城市規劃委員會接獲多少宗更改土地用途的申請，是關乎位於「自然保育區」或「鄉村式發展」地帶，而其環境已受到非法傾倒活動所破壞的土地的；當中獲批的申請數目及批准原因；以及政府有否措施防止有人藉非法傾倒活動破壞土地的生態價值，使更改土地用途的申請更容易獲批；及

（四）　會否考慮提高進行非法傾倒活動的罰則；若會，詳情為何；若否，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政府有關部門於去年十一月接獲投訴指有人在南生圍傾倒填泥物料後，各部門已作出協調並多次派員到有關地點巡查。元朗地政處於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根據《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發出告示飭令有關人士停止以填泥物料佔用政府土地，並於去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聯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警務處及渠務署採取聯合行動，將已傾倒於天然溪流（用作車輛通道）的有關填泥物料清走。元朗地政處及環保署正就此事分別按《土地（雜項條文）條例》及《廢物處置條例》進行調查，如有足夠證據，將向有關人士提出檢控並要求為清理費用負責。此外，元朗地政處及環保署會繼續跟進清理餘下被棄置的填泥物料及在有關地點進行監察。

　　就問題四個部分的回覆如下：

（一）　規劃署在二○○七及二○○八年，分別收到關於在「自然保育區」或「鄉村式發展」地帶內指稱為違例填土或填塘工程的投訴個案數字及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採取執管行動的個案數字，詳見表一。

　　在１５６宗指稱為違例填土或填塘工程的投訴當中，１３０宗主要為在《城市規劃條例》下不構成違例發展或仍在跟進／監察的個案。

　　另地政總署及環保署亦有處理棄置廢物的投訴，但有關部門的記錄中並沒有有關「自然保育區」或「鄉村式發展」地段的分類統計。地政總署在二○○七及二○○八年間接獲１９３５宗關於在政府土地非法棄置垃圾的投訴，所有非法棄置於政府土地的物料（不論有關土地所屬的用途地帶）均一律清理。環保署過去兩年處理棄置廢物（包括建築廢物、家居廢物及其他）的投訴及檢控數字則詳見表二。

（二）　過去五年，共有六宗於「自然保育區」內確定為在《城市規劃條例》下的違例填土或填塘工程，有關個案的詳情見表三。

　　規劃署已就當中四宗個案，發出恢復原狀通知書，要求通知書收件人採取步驟以恢復場地原狀，有關步驟主要包括種草、移走堆填物料、剩餘物及碎料和種樹。其餘兩宗個案的執管／檢控行動仍在進行中。

（三）　在一般情況下，城市規劃委員會不會從寬考慮涉及違例填土或填塘工程的規劃申請。沒有規劃許可的違例填土或填塘工程，規劃署會根據《城市規劃條例》採取執管行動。

　　過去五年，城市規劃委員會共收到７８２宗於與自然保育有關地帶或「鄉村式發展」地帶作各種用途及發展的申請。當中１３宗涉及於「自然保育區」或「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申請填土或填塘工程，其中七宗申請在提交前已進行違例的填土或填塘工程。在這七宗申請當中，四宗被城市規劃委員會以附帶條件批准，三宗被否決。其中一宗批准申請為在「自然保育區」及「海岸保護區」內進行農業用途而填土，三宗批准申請為在「鄉村式發展」地帶內發展新界豁免管制屋宇而填土。城市規劃委員會批准申請時考慮了擬議用途為經常准許的用途及涉及小規模的填土。

（四）　為加強阻嚇作用，一九九五年的《城市規劃條例》修訂已對進行違例發展的罪行訂定最高罰則大幅度提高。第一次定罪的最高罰款由十萬增至五十萬，並加入其後每次定罪罰款為一百萬元。而第一次定罪的每天最高罰款亦由一萬元增至五萬元，並加入其後每次定罪的每天罰款十萬元。自一九九五年，就違例的填土或填塘工程被處罰款介乎二千元至五萬五千元，而個案平均罰款為二萬九千元。由此看來，目前並沒有提高《城市規劃條例》下有關罪行罰則的需要。

　　在《廢物處置條例》中訂明，任何人在沒有得到擁有人或合法佔用人的許可下，在任何地方擺放廢物，即屬違法。初犯者可被處罰款二十萬元及監禁六個月，再犯者可被處罰款五十萬及監禁六個月。過往一年的數字顯示，法庭就有關非法填土罪行的平均罰款約七千五百元。其中有三個定罪個案是針對泥頭車司機，每人罰款一萬元。

　　我們認為現時針對非法填土罪行的相關罰則已具阻嚇作用。如罰款過低或刑罰未能反映有關罪行的嚴重性，環保署會透過律政司向法庭就判刑提出覆核或上訴。

　　另一方面，政府現正考慮進一步規管在私人土地擺放惰性拆建物料的方案，包括研究修訂《廢物處置條例》，要求有關人士事前必須獲得環境保護署署長許可，以及研究將應用於工務工程的運載記錄制度擴展至私人工程，以加強對拆建物料的源頭監控。我們將會就可行方案諮詢有關持分者。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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